
1

湖理工发〔2013〕26 号

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湖北理工学院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湖北理工学院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湖北理工学院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湖北理工学院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
办法实施细则（试行）办法实施细则（试行）办法实施细则（试行）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校属各部门：

《湖北理工学院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实施细则

（试行）》经学校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湖北理工学院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实施

细则（试行）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六日

主题词主题词主题词主题词：论文作假：论文作假：论文作假：论文作假 处理办法处理办法处理办法处理办法

湖北理工学院办公室 2013年 5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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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湖北理工学院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湖北理工学院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湖北理工学院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湖北理工学院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
实施细则（试行）实施细则（试行）实施细则（试行）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

（2012 年 11 月 13 日第 34 号令）、《关于做好<学位论文作

假行为处理办法>实施工作的通知》（教研厅函[2013]2 号）、

《湖北理工学院授予学士学位工作暂行规定》（湖理工发

[2013]3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凡申请我校学位、提交学位论文出现本细则所

列作假情形的，依照本细则的规定处理。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包括下列情形:

（一）购买、出售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买卖的；

（二）由他人代写、为他人代写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

论文代写的；

（三）论文抄袭的，具有以下情形之一原则上可认定为

抄袭：

1、连续引用他人作品超过 200 字未注明出处的；

2、使用他人已发表的数据、图表等未经授权或未注明

出处的；

3、经学术不端检测软件检测，正文的文字重合率超过

2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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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照搬他人论文或著作中的实验结果及分析、系统设

计和问题解决办法未注明出处或未说明借鉴来源的；

上述所列除 1、2 两种情形之外的涉嫌抄袭行为，若同

时具有下列情况之一，则不属于抄袭行为：

1、表现形式相同或相似，但确为两个独立的创作活动

取得的；

2、翻译、评论、介绍、综述他人作品且已注明，不会

被普遍误认为自己原创的；

3、借鉴采用他人的实验方法和手段、实验装置和仪器

设备得出不同的实验结果和结论的；

4、能够提供详实的原始材料和数据证明作品为自己原

创的；

5、其它经湖北理工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定不属于抄

袭行为的。

（四）伪造数据的；

（五）有其他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

第四条 认定机构及程序

（一）认定机构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认定。学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负责审核，并解决复议及争议问题。各学位评定委员会

分会负责本教学院学位论文作假认定工作的组织与管理。

（二）认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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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论文抽样检查、专家评审、论文答辩、他人举

报等方式发现作假行为。

2、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认定作假行为及程度，

并填写《作假学位论文认定及处理意见书》。

3、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在认定结果和处理决定

形成后三日内书面通知学位申请人所在教学院，并由教学院

书面告知学位申请人。

4、学位申请人如对认定结果和处理决定有异议，可在

接到通知之日起五日内向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提出

书面复议申请（逾期不予受理），并填写《学位论文复审申

请表》，学位评定委员会组织复议，并做出最终处理意见。

第五条 对作假行为的处理

（一） 对作假人的处理

1、学位授予前，发现学位申请人员存在学位论文作假

行为的，责令修改或重新撰写论文，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

批评教育、推迟半年答辩、推迟一年答辩、取消学位授予等

处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为在职人员的，除给

予上述处分外，还通知其所在单位。

2、已授予学位、发现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取消已授

予学位，追回学位证书。

（二）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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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未履行相应职责，导致学生存在

论文作假行为的，给予指导教师警告、记过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指导教师降低岗位等级、解除聘任合同或开除处分。

教学院学位论文工作主要负责人未履行相应职责，导致学生

存在论文作假行为的，给予相应处分。

2、教学院未履行相应责任，导致学生存在论文作假行

为的，给予通报批评处分，年度考核中该项不得分。如多次

出现学位论文作假，或者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影响恶劣的，核

减教学院招生计划、暂停或者撤销其相应学科、专业授予学

位的资格。

3、在学位论文撰写及公开发表过程中，对于触犯国家

法律法规的，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在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办公室。




